
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冀市监函〔2023〕19 号

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申报专利保险补助和专利权质押贷款

贴息补助项目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，雄安新区综合执法局：

为进一步推进全省专利保险和专利权质押贷款工作，根据河

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四部门《关于印发<河北省专利保险补助

管理办法>和<河北省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管理办法>的通

知》（冀市监发〔2021〕126 号）和《关于修改〈河北省专利保

险补助管理办法〉部分条款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将 2023 年申报专

利保险补助和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项目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利保险补助项目

（一）补助对象

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2022 年 1

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一次性全额缴纳一年以上专利保险保

费，为本单位核心技术专利或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专

利购买的与实际需求相匹配的专利保险产品的企业。上一年度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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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补助的专利续保的，不予补助。

（二）补助标准

1.对第一年专利保险保费给予全额补贴，必要时可根据预算

规模调整补助比例。

2.同一专利保险险种，优先补助费率低、风险保障金额大的

专利保险项目。

3.同等条件下，优先补助投保时间早的补助项目。

4.同一专利同一险种仅享受一次专利保险补助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

1.河北省专利保险补助经费申报书；

2.专利保险保单（含保险公司出具的投保明细表）复印件；

3.保费发票复印件；

4.投保专利证书及年费缴纳凭证复印件；

5.诚信承诺书及其他材料。

二、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项目

（一）补助对象

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通过自主

专利权质押获得一年以上（含一年）银行贷款、且将贷款用于与

专利生产能力建设有关投资的科技型企业。企业该笔贷款需满足

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还款结束，有一年以上完

整连续的利息支付凭证。

（二）补助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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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采用专利权质押单一方式获得贷款的，对最后一年贷款按

照合同约定利息的 50%给予补助；实际支付利息低于合同约定利

息的，按照实际支付利息的 50%补助。

2.采用专利权质押附加其他担保组合方式获得贷款的，对最

后一年贷款按照不超过贷款业务中专利权质押部分支付利息的

50%给予融资企业补助。

3.每笔专利权质押融资贷款业务仅享受一次补助。同一补助

年度内，通过专利权质押融资的企业，获得的补助额度不超过

50 万元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

1.河北省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申报书；

2.科技型企业的相关材料复印件（可提供科技型中小企业、

高新技术企业、创新型企业、“专精特新”或其他体现企业创新

水平等的认定证书或文件复印件）；

3.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相关材料（可表

述为：***为***公司的法定代表人，身份证号为***。加盖单位

公章）；

4.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复印件（核对原件）；

5.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、质押合同、保证合同等复印件，

合同之间须具备关联性，其中在借款合同的担保方式页需双方盖

章确认（核对原件）；

6.与资产评估相关的合同、评估报告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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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贷款拨款凭证复印件（加盖单位财务章）；

8.贷款结清凭证、利息支付凭证及相关资料复印件（加盖单

位财务章）；

9.采用专利权质押附加其他担保组合方式获得贷款的，出具通

过专利权质押获得实际贷款额度的相关材料（如银行出具的证明）；

10.专利权证书及年费缴纳凭证复印件；

11.诚信承诺书及其他材料。

提交的申报书及相关材料纸件一式一份和 PDF 格式电子件

（同时报申报书的word版电子件）。材料是复印件的，需加盖公章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企业请在 3 月 1 日前，向所在市（含定州、

辛集市）和雄安新区市场监管（知识产权）的部门提交专利保险

补助和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申报材料，一式一份（并报电子

件），材料是复印件的，需加盖单位公章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

补助申请的，视为放弃申请补助，逾期不再补报补发。

（二）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和雄安新区市场监管（知识

产权）的部门要认真审核申报材料是否齐全，查看原件，核实填

报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，提出初审意见，并填写项目汇总表（附

件 6、7），于 4 月 1 日前上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省知识产权局）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各市要高度重视专利保险补助和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

项目申报工作，按照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，认真组织企业申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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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审核把关，各市报送的补助项目材料质量情况将作为衡量各

市知识产权金融工作的指标之一。申报企业要遵守诚信原则，如

实提供申报材料，不得弄虚作假。

相关政策咨询及申报材料报送联系人及方式：

序号 地区 联系人 联系方式

1 省市场局
李 菁

刘 瑜

0311-67565808

0311-88636504

2 石家庄 周华龙
0311-66167077

13303115735

3 承 德 于婉祺 0314-2259953

4 张家口 边 远 15830373579

5 秦皇岛 庞楠楠 0335-3224054

6 唐 山 霍宗宝 0315-2012391

7 廊 坊 许晓春 0316-2338583

8 保 定 张 民 0312-6779722

9 沧 州 苗志刚 0317-5506379

10 衡 水 衣续龙 0318-2365589

11 邢 台 齐 佳 0319-2129662

12 邯 郸 王 静 0310-3015809

13 雄安新区 苑颖平 19801989910

14 定 州 邸军功 13932263645

15 辛 集 赵 奎 0311-832212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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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河北省专利保险补助经费申报书

2.河北省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申报书

3.诚信承诺书模板

4.关于专利权质押融资贷款相关信息证明（模板）

5.2023 年度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申报单位银行

账户信息表

6.河北省专利保险补助项目汇总表

7.河北省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项目汇总表

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1 月 13 日

（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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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河北省专利保险补助经费申报书

申报单位：

申报时间：

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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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报 说 明

1.本申报书规格标准为 A4 纸竖装。打印或铅印，字体为 4

号仿宋字。申报书为标准格式，除“投保专利”和“提供申报材

料清单”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条目外，任何部门、单位、个人均

不得擅自改变内容、增减申报书中栏目。

2.投保险种：包括专利执行保险、专利被侵权损失险、侵犯

专利权责任险、境外会展专利纠纷法律费用险。

3.提供申报材料清单：《河北省专利保险补助管理办法》第

七条规定的相关材料、第十五条的诚信承诺书以及其他需要提供

的材料。

4.申报书各项内容须如实填写，涉及金额的，单位均为万元；

如果数字为“0”，填写“0”。各项目栏不得空缺，无此内容时填

“无”；如某项指标值不详，填“—”，否则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。

5.提交的申报书及相关材料纸件一式一份（同时报电子件）。

材料是复印件的，需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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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

通讯地址 邮 编

法定代表人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证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手 机 电子邮箱

投保专利

专利号及

专利名称
投保险种

专利号及

专利名称
投保险种

专利号及

专利名称
投保险种

专利号及

专利名称
投保险种

保费支出 万元 保险金额 万元

保险期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保险公司

名称

保险公司

地址
电子邮箱

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

提供相关

材料清单

序号 材料名称

1

2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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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

意见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（单位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所在市（含定

州、辛集市）

和雄安新区

市场监管（知

识产权）部门

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： （单位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省市场监督管

理局（省知识

产权局）审批

意见
负责人签字： （单位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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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河北省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申报书

申报单位：

申报时间：

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编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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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写 说 明

1.本申报书规格标准为 A4 纸竖装。打印或铅印，字体为 4

号仿宋字。申报书为标准格式，除“被质押的专利”和“提供申

报材料清单”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条目外，任何部门、单位、个

人均不得擅自改变内容、增减申报书中栏目。

2.企业类型：表中科技型中小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创新型

企业和“专精特新”企业是指科技和工信部门认定的科技型企业

类型，企业被认定为一种以上的，可多选。

3.贷款金额（专利）：指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中，通过专利

权质押获得的银行贷款金额。

4.贷款用途：企业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中约定的贷款用途。

5.一年应付利息（专利）：指企业就专利权质押贷款部分一

年需要向银行支付的利息金额。

6.提供申报材料清单：《河北省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管

理办法》第七条规定的相关材料、第十五条的诚信承诺书以及其

他需要提供的材料。

7.申报书各项内容须如实填写，涉及金额的，单位均为万元；

如果数字为“0”，填写“0”。各项目栏不得空缺，无此内容时填

“无”；如某项指标值不详，填“—”，否则视为形式审查不合格。

8.提交的申报书及相关材料纸件一式一份（同时报电子件）。

材料是复印件的，需加盖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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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名称

企业类型 科技型中小企业 □高新技术企业 □创新型企业 □“专精特新”企业 □其他

通讯地址 邮 编

法定代表人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联 系 人 电 话

手 机 电子邮箱

所属行业 从业人员

资产总额 营业收入

被质押

的专利

专利名称(一) 专 利 号

专利名称(二) 专 利 号

专利名称(三) 专 利 号

专利名称(四) 专 利 号

专利名称(五) 专 利 号

其对应产品获国家、省科技进步奖、专利奖等奖励情况及

是否是著名商标、驰名商标或中国名牌产品情况说明。

质押登记日 实际放款日

贷款总金额 万元 贷款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

贷款利率

（年）
% 贷款用途

贷款金额

（专利）
万元

一年应付

利息（专利）
万元

已还款

时间
月

贷款银行

银行地址 邮 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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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

联系人姓名
电话 电子邮箱

专利情况

类型 合计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

累计

申请量

累计

授权量

近两年申报

单位经济效

益（万元）

销售

收入

21年
税后

利润

21年

22 年 22 年

上缴

税金

21年
研发

费用

21年

22 年 22 年

专利权质押

贷款给企业

带来的收益

预期

预计

销售收入新增

预计

新增利润

预计新增创汇 预计节支

预计

带动就业人数

提供申报

材料清单

序号 材料名称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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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申报

材料清单

9

10

11

……

申报单位

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（单位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所在市（含定

州、辛集市）

和雄安新区

市场监管（知

识产权）部门

审核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 （单位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省市场监督

管理局（省知

识产权局）审

批意见

负责人签字： （单位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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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诚信承诺书（模板）

我单位知晓（《河北省专利保险补助管理办法》《河北省专

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管理办法》），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我单位信用状况良好，无严重失信行为；

2.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供的专利保险补助（专利权质押贷

款贴息补助）项目申请材料，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

真实、有效，无任何伪造修改和虚假情况；

3.如有虚假和失信行为，我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愿意承担相

关法律责任，同意有关主管部门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

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和《河北省专利条例》等规定追究相

应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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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关于专利权质押融资贷款相关信息证明（模板）

兹证明 xx 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xx，在我行有贷款 xx

万元，借款期限 x 年 x 月 x 日-x 年 x 月 x 日，利率 x%（月/年），

已于 xx 年 xx 月 xx 日还款完毕。其中专利权质押担保贷款数额

占全部借款的比例为 x%（或者其中专利权质押贷款为 x 万元）。

贷款银行名称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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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2023 年度专利权质押贷款

贴息补助申报单位银行账户信息表

单位名称

开户名称

开户行

开户行行号

银行账号

单位地址 市 县

联系人

联系方式

邮箱

单位名称（单位财务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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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河北省专利保险补助项目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人： 填表日期： 单位：万元

序

号

企业基本情况 专利基本情况 专利保险情况 审核情况

单位名称 发明
实用

新型
外观设计

投保

险种

风险保

障金额

一年应付

保费金额

保险公司

名称

材料是

否齐全

是否核

查原件

填报信息

是否准确

初审

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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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河北省专利权质押贷款贴息补助项目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人： 填表日期： 单位：万元

序

号

企业基本

情况
专利基本情况 贷款基本情况 审核情况

单位

名称

企业

类型

评估

值
发明

实用

新型

外观

设计

贷款

总金

额

贷款

期间

担保

方式

专利

质押

贷款

金额

专利

质押

比例

利率

质押

合同

编号

一年应

付专利

质押贷

款利息

(按利息

凭证测

算)

贷款

结清

时间

贷款

用途

贷款

银行

材料

是否

齐全

是否

核查

原件

填报

信息

是否

准确

初审

意见


